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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104年常態性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演練平均成

績統計表1份，請平均成績達到「104年常態性應變管理資

訊系統（EMIC）演練計畫」獎勵標準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參演部會，針對所轄參演單位及人員依建議額度

從優敘獎，以資鼓勵，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104年11月5日內授消字第1040823903號函頒修正

旨揭計畫辦理。

正本：國防部、外交部、經濟部、交通部、法務部、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社會救助及社工

司）、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部民政司、營建署、警政署、空中勤務總隊

副本：本部消防署（災害管理組） 2016-01-07
11:12:14

1050001779

■■■■■■消防局                           ■■■■■■■105/01/07 11:19

■■■■■■■有附件

■■■■■■災害搶救科



 

104 年常態性應變管理資訊系統（EMIC）演練（5 月至 11 月）平均成績統計表 

類型 

縣市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平均 備註 

臺北市 100 97.6 100 100 100 100 100 99.66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新北市 100 98.3 100 100 100 100 100 99.76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基隆市 100 97.5 100 100 100 100 100 99.64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宜蘭縣 100 97.9 100 100 100 100 100 99.70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桃園市 100 100 100 97.5 100 100 100 99.64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新竹縣 100 100 100 97.7 100 100 100 99.67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新竹市 100 100 100 97.7 100 100 100 99.67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金門縣 100 100 100 97.5 100 100 100 99.64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連江縣 90 94 100 96.9 100 100 100 97.27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苗栗縣 100 100 100 96.5 100 100 100 99.50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臺中市 100 100 100 97.8 100 100 100 99.69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南投縣 100 100 100 97.1 100 100 100 99.59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彰化縣 100 100 100 97.2 100 100 100 99.60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雲林縣 100 100 100 97.4 100 100 100 99.63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嘉義縣 100 97.2 100 100 100 100 100 99.60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嘉義市 100 97.5 100 100 100 100 100 99.64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臺南市 100 98.3 100 100 100 100 100 99.76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高雄市 100 97.3 100 100 100 100 100 99.61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104 年常態性應變管理資訊系統（EMIC）演練（5 月至 11 月）平均成績統計表 

類型 

縣市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平均 備註 

屏東縣 100 97.1 100 100 100 100 100 99.59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澎湖縣 100 100 100 96.9 100 100 100 99.56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花蓮縣 100 97 87.5 100 100 100 100 97.79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臺東縣 100 97 100 100 100 100 100 99.57 
平均成績達 95 分以上承辦

人員及承辦主管記功一次 

 

 

 

 

 

 

 

 

 

 

 

 

 

 

 

 

 

 

 

 

 

 

 

 

 

 

 

 

 

 



103 年常態性應變管理資訊系統（EMIS）演練（5 月至 11 月）平均成績統計表 

部會 6 月 8 月 平均 備註 

外交部  90 90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國防部 91.3 91.7 91.5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教育部  90 90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法務部  89 89  

經濟部 90.2 91.8 91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交通部 93 92 92.5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衛福部 90.8 87.7 89.25  

民政司 91.2  91.2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消防署 92.5 
91.8 

92.15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警政署 90.8 87.8 89.3  

營建署  88.8 88.8  

環保署 90.8 91 90.9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海巡署 91  91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陸委會  89.2 89.2  

原能會  89.2 89.2  

農委會 91.7  91.7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原民會 89.8  89.8  

通傳會  86.5 86.5  

空勤總隊  
90 

90 
平均總成績 90 分以上單位，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建議記功 1次。 

*空白為無演練月份 

 

 

 

 

 


